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

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0〕25 号

注释：条款失效，第一条第一款失效。参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

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

通知》（国发〔2000〕18 号）的精神，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

展，增强信息产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现就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自 2000年 6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

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

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

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的软件进行转换等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

的软件可按照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的有关规定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

策。

本地化改造是指对进口软件重新设计、改进、转换等工作，单纯对进口软件

进行汉字化处理后再销售的不包括在内。

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销售给出口企业出口的软件产品，不适用增值税退征

即退办法。

（二）对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

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

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五）对经认定的软件生产企业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

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不需出具确认书、不占用投资总额，除

国务院国发〔1997〕37 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

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

（六）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

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投资额

在 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报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投资额在 3000

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

短，最短可为 2年。

（七）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软件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

集成电路设计是将系统、逻辑与性能的设计要求转化为具体的物理版图的过

程。

二、关于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自 2000年 6 月 24日起至 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

其自行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

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

所得税。

集成电路产品是指通过特定加工将电器元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单晶片或陶

瓷基片上，封装在一个外壳内，执行特定电路或系统功能的产品。

单晶硅片是呈单晶状态的半导体硅材料。



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销售给出口企业出口的集成电路产品，不适用增值税

即征即退办法。

（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投

资额在 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报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投资额在 3000

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

最短可为 3年。

（三）投资额超过 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25μm 的集成电路生

产企业，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1.按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2.进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对符合上述规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海关应为其提供通关便利。

（四）对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引进集成电路技术和成套生产设备，单

项进口的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与仪器，除国务院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的《外

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

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设计的集成电路，如在境内确实无法生产，可在国

外生产芯片，其加工合同（包括规格、数量）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后，进口时按

优惠暂定税率征收关税。

三、关于税务管理

（一）软件企业的认定标准由信息产业部会同教育部、科技部、国家税务总

局等有关部门制定。经由地（市）级以上软件行业协会或相关协会初选，报经同

级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7审核，并会签同级税务部门批准后列入正式公布名单的软

件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由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确定。

（二）经由集成电路项目审批部门征求同级税务部门意见后确定的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符合上述第二条第（三）款条件的集成电路免税商品目录由信息产业部会同

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拟定，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三）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认定和管理，按软件企业的认定管理办法执行。

（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含单晶硅片）的同

时销售其他货物，其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含单晶硅片）难以单独核算进项税

额的，应按照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含单晶硅片）的实际成本或销售

收入比例确定其应分摊的进项税额。

（五）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实行年审制度，年审不合格的企业，取

消其软件企业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资格，并不再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准予和取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一经认定，应立即通知企业所在地主管

海关。

关于软件、集成电路产品以及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的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本通知中未明确生效时间的政策，一律从 2000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此

前规定与本通知有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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